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哥林多前書 第十四課 

第十章 自由的權利 (十 1～十 13) 

 

    保羅現在要從以色列的歷史取例說明第八章開始論說的原則，這些原則

涵蓋了基督徒生活的整個範圍，他已經拿自己作例證，說明他使徒的權利以

及他傳福音的權柄，現在他轉到以色列民族的歷史上。本章開頭的「所以」

（中文聖經裡面沒有這二個字）將它與九章末了的部份緊緊連在一起。 

 

保羅從頭到尾要告訴他們，權利並不擔保他可以避免失敗，所以第九章 27

節，他已經看到他仍然有可能被棄絕。我們很容易的相信自己的權利，認為

自己是享有特權的子民，而忘記權利往往帶來責任。 

 

        第十章 1～13 節的主題是「自由的誤用」。保羅暫時轉去談論人誤用自

由的可能性，但仍然與整個主題有關。這段的經文可以分成三部份：首先，

用以色列這個國家為例說明自由的事實(1～5 節），然後再指出這些人如何濫

用他們的自由(6～10 節），最後他將這自由運用在神的子民身上(11～13 節）。 

 

一、自由的事實（10:1～5） 

第 1～4 節說，「1 弟兄們，我不願意你們不曉得，我們的祖宗從前都在

雲下，都從海中經過，2 都在雲裡、海裡受洗歸了摩西；3 並且都吃了一樣的

靈食，4 也都喝了一樣的靈水。所喝的，是出於隨著他們的靈磐石；那磐石

就是基督。」 

 

    第 1～4 節歸納了以色列人被帶領脫離為奴之地，進入自由的過程。在

第一節，保羅似乎是對猶太人的基督徒講的，因他提到「我們的祖宗從前都

在雲下，都從海中經過」。哥林多信徒有很多外邦人，可見保羅乃是以預表

的靈意來講解這幾節經文，因為按靈性上來說，我們和以色列人都是同有一

位信心之父，就是亞伯拉罕，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某些經歷也可以作為我

們某些屬靈的預表，保羅不願意信徒不曉得以色列人以前從埃及出來的屬靈

意義，因為這些事可以作為信徒的鑑戒。 

 

        我們請注意前面四節中一再出現的「都」字，「我們的祖宗從前都在雲

下」，「都從海中經過」，「都在雲裏海裏受洗歸了摩西」，「都喫了一樣的靈

糧」，「都喝了一樣的靈水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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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回到舊約歷史中，他說：「他們都在雲下」這是指以色列人的先祖在雲

柱火柱帶領之下，走曠野的道路，意思是說他們都在神的引領下、指引之

下。這是他們的第一個權利，儘管如此，我們還是在第 5-9 節裏看到他們驚

人的失敗。 

 

「他們都從海中經過」，是指過紅海走乾地，他的意思就是被拯救了；雲柱

的指引，目的也是要解救他們。 

 

「都在雲裏、海裏受洗歸了摩西」，以色列人經過紅海在雲柱火柱帶領下脫

離了奴役，得慶更生的經驗，正像信徒受洗出死入生歸入基督一樣（羅六

3；加三 27），意思是他們都在摩西的領導下團結起來成為一個團體，正好像

基督的教會一樣，歸入教會是藉著洗禮，這不是水洗而是靈洗，每一個人就

成為教會裡面的一份子。所以當一個人重生，受聖靈的洗歸入基督的身子的

時候，他就是教會的一個肢體，保羅用「受洗歸了摩西」來表達這種合一、

交通的關係。「歸了摩西」不是說他們信奉的對象是摩西，而是說把他們歸

於摩西的領導下，由他帶領，由他教導；指的是在神的管理之下，摩西領導

並教導的整個人和制度。他們跟隨雲柱，在雲裏海裏受洗歸了他；他們行經

之處，海水為他們分開；他們成為一個國家、成了一個團體，他們受洗歸入

這個偉大而奇妙的團契。 

 

然後是曠野漂流的階段，「他們都吃同樣的靈食」──嗎哪，那是神賜下

的，他們沒有辦法證明嗎哪的來源，他們只知道這是神為他們所預備的，是

神供應他們物質上的需要。 

 

「也都喝一樣的靈水」，「靈水」是指摩西擊打磐石所出的水（出十七章╱米

利巴的地方）。猶太人的傳統認為這塊磐石在以色列人四十年漂流中，一直

在曠野跟隨著他們的，而且是供應他們水源。保羅在這裡指出，靈水所來自

的那磐石就是基督，他們生命的中心就是基督，就是那將要來的彌賽亞。我

們從最後兩項──靈食和靈水──看到神的供應。 

 

        回頭看這裏所啟示的簡單事物，「在雲下」是神的指引；「從海裏經過」

是神的拯救；「受洗歸了摩西」是神所創造的自由，共同加入新的團體；「靈

食和靈水」是神奇妙的供應。這些是百姓的特權，保羅提醒他們以色列這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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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如何脫離捆綁，進入自由，他們曾經為奴，而被領到自由之地。在此他

也提醒哥林多人，這中間的經過沒有一樣是出於他們的努力，每一件事都是

靠神的作為，神提供雲柱、救贖、自由、食物和水，他們享有的所有特權，

一切都是神的，沒有一樣是他們自己的，每一件事都是超自然的，是神的作

為。 

 

        保羅如今要求哥林多人以此為例，來認識一個重要的原則，他們第一個

感覺可能是這樣享有特權的百姓應該是不會失敗的，如果神真的一路引領，

拯救他們，在新的基礎上為他們設立一個團體，供應他們肉身、屬靈的一切

需要，那他們將被神帶進何等奇妙的自由裏面。 

 

        然而在第五節，他說：「但他們中間多半是神不喜歡的人，所以在曠野

倒斃」，「多半」是很正確的描述，他們中間有多少人倒斃在曠野呢？在出埃

及當時，二十歲以上的百姓中除了約書亞和迦勒之外，無一倖免，只有他們

兩個人沒有倒斃曠野。 

 

    他們為何倒斃？第六節到第十節解釋了原因，他們貪戀惡事、拜偶像、

行姦淫、不信、發怨言，保羅列出這些事並不是根據他們在曠野實際發生的

次序來排列的。 

 

二、自由被濫用 (10:6～10)     

我們看第 6 節說，「這些事都是我們的鑑戒，叫我們不要貪戀惡事，像

他們那樣貪戀的」，第六節開始扼要的指出以色列的各種經歷，跟基督徒的

經歷有若干相似之處。他們的失敗，可以作為我們的鑑戒，而且對我們有屬

靈的教訓。他列出的第一件事是「貪戀惡事」，就是指著以色列人厭惡神所

賜的嗎哪，貪戀埃及的肉鍋，那是記載在民數記第十一章，他們貪戀神未供

應的事物，這件事看起來好像並不嚴重，我們讀這一章的時候就看見他們如

何的貪戀，在民十一章 4 節「他們中間的閒雜人大起貪慾的心，以色列人又

哭號說，誰給我們肉吃呢？」是的，神還是把他們渴望的給了他們，但是結

果如何？我們從詩篇一百零六篇 15 節的話裡面就可以提供給我們一些亮

光：「祂將他們所求的賜給他們，卻使他們的心靈軟弱」，這是一句非常驚人

的話語，驚人的宣告。同樣，我們可能有貪戀一些東西，而這些東西也是在

神的管理之下，我們不斷地懇求，最後神也是把那些東西賜給我們了，為了

要顯明我們的祈求是多麼地愚昧。當時以色列人貪戀一些神供應之外的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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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，他們為什麼沒有肉吃？答案很簡單，因為神沒有供應，然而他們想要。

許多時候，我們想要神沒有供應的東西，這些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不對，似

乎我們理當擁有，有的時候神就允許我們所追求的東西，但是要記得有一個

原則：貪戀乃是敗壞的開端。人的墮落總是從人的慾望領域中產生出來的。 

 

我們看聖經一開始就記載人是如何墮落的，創世記三章 6 節「女人見那棵樹

的果子好作食物，也悅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愛，能使人有智慧」，夏娃想要

神供應之外的東西。而這些以色列百姓是神的子民，是自由的人，保羅提出

第一件就是貪戀，它破壞了自由的律。 

 

    第 7節說，「也不要拜偶像，像他們有人拜的。如經上所記：『百姓坐下

吃喝，起來玩耍。』」 

其次是拜偶像，在聖經裏面貪心和拜偶像常常放在一起。以弗所書五章 5節

說，「因為你們確實地知道，無論是淫亂的，是污穢的，是有貪心的，在基

督和神的國裡都是無分的。有貪心的，就與拜偶像的一樣。」 

貪心就是想在自己本分以外來佔便宜；拜偶像是想在神以外另得福音和保

佑，這二者都是非分的特性。在這地方也指在出埃及記三十二章記載的事

情：摩西上了西乃山，百姓等了很久，他還不回來，所以開始就不耐煩了，

他們頻頻地就來問亞倫，問他的蹤跡到底如何？他們不知道摩西遇到了什麼

事情，所以他們要求亞倫為他們自己造一個神，亞倫就搜集了他們從埃及帶

出來的一切首飾，用火燒了，塑成了一隻金牛。當亞倫受責備的時候，他所

說的話真的是很驚人，他說把這些金飾扔在火裡面的時候，「這牛犢便出來

了」，他的意思是說牛犢是自己出來的，似乎這純屬意外，事實上，他們是

存心要造一個東西來代表神，這是一切禍患的起源。沒有人或物可以代表

神，他們破壞了神的律法，另外設立了假神。保羅說他們拜偶像又「坐下吃

喝，起來玩耍」，這些已經獲自由的百姓，不但沒有完成他們的責任，反而

是轉離開，去違反神的命令，另外設立了偶像來拜。 

 

許多年後，我們看見這個國家陷入了分裂的局面，我們記得所羅門去世以

後，百姓來見羅波安，請他放鬆他父親所羅門加在他們身上的重軛，羅波安

捨棄耆老的建議，卻去和身邊的少年人商議。最後這位年輕的王決定沿襲所

羅門的專制，他對百姓說，我父親用鞭子責打你們，我要用蠍子的鞭責打你

們。結果呢？應驗了一句話：「以色列人哪，各回各家去罷！」（王上十二

16）。以色列開始分裂為南北兩國，北國由耶羅波安治理，耶羅波安採用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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麼樣的行動？他又重複亞倫的罪，鑄造金牛犢代表神，他並不是想用偶像取

代神，他是用金牛犢來代表他們所敬拜的神──耶和華，他們的內心還是認

為他們是在拜耶和華，而不是金牛犢（出三十二 4-6），但這就是神所厭惡的

拜偶像的罪了。因此，從出埃及記開始，我們看見這個國家經歷了幾個世

紀，即使在神的引導下渡過紅海，從為奴之地被拯救出來，他們仍然不斷地

塑造偶像來代替神。哥林多的社會環境是拜偶像的環境，我們今天雖然不像

當日哥林多人那樣拜有形的偶像，但可能有許多人把吃喝玩樂當作他們的偶

像，許多人可能有無形而隱藏的偶像在他們心中，求主光照我們。 

 

    第 8 節說，「我們也不要行姦淫，像他們有人行的，一天就倒斃了二萬

三千人」。接下來是淫亂，記載在民數記第二十五章裡面的故事，百姓偏離

了真自由，誤用了自由，不但與摩押女子通婚，甚至與巴力毘珥連合，犯了

淫亂的罪。本來已經很低落的道德標準，如今降得更低了，而這些百姓都是

享有特權的百姓，都是神帶領到榮耀自由裏面的子民。我們看現在的社會更

是如此，信徒在這方面的試探非常地大，所以我們需要格外地小心。 

 

    第 9節，「也不要試探主，像他們有人試探的，就被蛇所滅。」 

然後是不信，就是試探主。記載在民數記二十一章，他們對神的話語和神的

作為不信，他們變得不耐煩、失望，最後甚至口出褻瀆的話，試探神。不信

神就等於給魔鬼留地步，也就是為自己打開了禍患與痛苦之門。 

 

    第 10 節，「你們也不要發怨言，像他們有發怨言的，就被滅命的所滅」 

最後是發怨言，其實這是一開始就有的，它表現的是內心的不滿、埋怨。

「被滅命的所滅」，可能是指神在他備拉降火燒他們的事（民十一 1～3）。他

們的行動與前面他們蒙拯救的描述形成何等尖銳的對比，這意謂著什麼？權

利本身沒有價值，他們因為誤用自由而遭毀滅。他們有自由，但他們沒有活

在真自由裏面，不但不根據神子民享有的榮耀自由來行事，反而偏離正道，

行各樣的惡事。保羅用這些例子來說明自由本身不能保證什麼，如果忘記了

責任，徒具自由也是枉然的。 

 

三、自由的運用 (10:11～13) 

    11～13 節是原則的應用，在第 11 節說，「他們遭遇這些事都要作為鑑

戒，並且寫在經上，正是警戒我們這末世的人。」保羅指出這些事情發生並

且把它記錄下來，都是要警戒我們這末世的信徒，在末世的時候，我們回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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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去的年代，能夠看見所發生的事情，那些百姓雖然享有特權，卻因為他們

的失敗而倒斃在曠野。 

 

        最中心的警告就是在第十二節「所以自己以為站得穩的，須要謹慎，免

得跌倒。」自以為屬靈的信徒，應該要有曠野的經歷為戒，不要過分自信。

保羅警告這些人不要以為自己知道，以為自己站得穩，恐怕他們在自大自高

的中間反比別人更先跌倒。它可以作多方面的運用，但願那些因為自己的特

權而以為自己站得穩的人要謹慎，免得跌倒。 

 

        保羅最後在安慰那些自以為站不穩的人，他就說，你們都會遇見試探，

而這些試探是想引誘你們撤回對神的忠心，結果卻會毀壞自由。在第 13 節

說，「你們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實的，必不叫你們受試

探過於所能受的」，意思不是說神不會讓我們遇見試探，但是神已經計劃、

安排、供應，使我們不至於跌倒。「神是信實的，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

能受的，在受試探的時候，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，叫你們能忍受得住。」  

 

    我們會有試探，我們會聽見引誘的聲音叫我們偏離正路，但我們不能聽

從它。當我們面對試探的時候，神總會幫助我們找出一條出路，本節也告訴

我們，如果我們因試探而跌倒，不要妄想推諉責任，以為這是神允許我們受

到試探的結果，因為神能在人的盡頭和絕路中為我們開出路，我們只要用信

心支取祂的恩典。如果試探來臨，我們最好的策略就是拔腿跑開，不要讓試

探來摸觸我；我們如果停留在一個充滿試探的社區裏，那麼就可能降低我們

的標準，最後跌倒。雖然我們自己以為站得住，許多時候正確、勇敢的作法

不是去與試探來爭鬥，而是轉身跑開，因為神總會為我們開一條生路的。 

 

        彼得在他的第一封書信裏面對基督徒說：「你們雖是自由的，卻不可藉

著自由遮蓋惡毒，總要作神的僕人」（彼前二 16）。我們這些屬神的人享有的

自由，一方面是無限的自由，另一方面卻也是受限制的，但願我們謹慎，免

得我們用基督裏的自由來遮蓋惡事。 

 
思考問題 
 1.從本段經文看見以色列人蒙主恩典經過什麼經歷？但為何他們多是神所 
   不喜歡的人？ 
 2.以色列人的所為，給我什麼提醒？ 
 3.我是否正面對一些試探？我如何行？ 


